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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教 育 厅 
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

 
云教函〔2019〕138 号 

 

云南省教育厅 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

关于做好 2019 年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

高中招生工作的通知 

 

昆明市、玉溪市、丽江市、普洱市、临沧市、楚雄州、红河州、

文山州、版纳州、大理州、德宏州、怒江州、迪庆州教育体育局、

民宗委（局）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教育方针，加快我省民族教

育发展和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步伐，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2019

年将继续招收少数民族优秀应届初中毕业生 53 名。根据《教育

部办公厅 国家民委办公厅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中

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跨区域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工作管理规定（试

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教民厅〔2018〕1 号，见附件 1，以下简称《规

定》）、《国家民委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中央民

族大学附属中学 2019 年跨区域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民办发〔2019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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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8 号，见附件 2）精神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积极做好招生宣传工作 

举办民族班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教育方针的重要举措，是

践行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重要抓手和具体体现。各地教育、民宗

部门要积极做好招生宣传工作，加大对《规定》的宣传和政策解

读，让家长学生充分知情并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，确保

2019 年招生工作平稳有序进行。 

二、认真完成招生任务 

（一）民族班具体报名、招生等工作以教育部门为主，民宗

部门协同组织实施。各地要严格审核考生报名资格。 

（二）中央民大附中高中招生纳入各地普通高中招生工作，

实行统一报名、统一录取。各地根据《云南省 2019 年中央民族

大学附属中学招生计划》（见附件 3），列入普通高中招生目录

和志愿填报平台，在提前批次或与当地一级高完中同批次录取，

录取线不低于当地同批次学校最低录取线。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

11 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。 

（三）各地要认真完成招生计划，录取名单须在当地公示，

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。各地要在完成录取工作后 3 个工作

日内将录取名单（见附件 4）纸质版加盖教育局公章后报送至省教

育厅民族教育处，电子版报送至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电子邮箱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如有弄虚作假行为，在录取期间的，取消录取资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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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入学的，取消学籍，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 

（二）各地民族班招生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请及时反馈省教

育厅民族教育处和省民族宗教委教育科技处。 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 

何兆春（省教育厅）      0871-65100177 

王金虎（省民族宗教委）  0871-65312893 

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电子邮箱：jytmjcgzyx@126.com 

 

附件：1. 教育部办公厅  国家民委办公厅 北京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办公厅关于印发《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跨区域招 

        收少数民族学生工作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     2. 国家民委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中央 

        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2019 年跨区域招生工作的通知 

      3. 云南省 2019 年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招生计划 

      4. 2019 年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拟录取名单 

 

 

 

云南省教育厅   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17 日 
 

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1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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